
温州大学 2025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温州大学是浙南闽北赣东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浙江省重点建

设高校、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由温州师范学院和原温州大学于

2004 年合并组建而成，办学源头可追溯至 1933 年创建的温州师范学

校，已有 92 年办学历史。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谷超豪院士曾

任校长。

学校现已形成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

国际合作教育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格局。学科涵盖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

学科等十一大门类。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 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0个。生态学学科入选浙江省优势特色学科，化学入选省一流学科 A

类，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电气工程、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8 个学科入选省一流学科 B

类。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5个

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2个、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9个，国家级课程 29门，通过师范类专业认

证 14 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4 个。学校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

奖项 185 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我校教师作为

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 项、参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



学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 邮编：325035

招生咨询电话：0577-86680800

纪检监察部门申诉举报电话：0577-86598028

招生咨询 QQ 群：488041341

学校网址：http://www.wzu.edu.cn

招生网址：http://zs.wzu.edu.cn

温州大学官方微信号：wenzhoudaxue-1933

温州大学招生办官方微信号：wzdxzsb

一、招生专业、计划、收费标准及其他说明

院校

代号
院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英语要求 招考类别 学费 备注

0024
温州

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 经管类 4800

工商管理 35 经管类 4800

行政管理 45 文史类 4800

英语 60

CET 四 级

425 分 及

以 上 或

CET 三 级

或高等学

校英语应

用能力 A

级

文史类 5520

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

旅游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应用英语

的考生可报考。

汉语言文学 50 文史类 4800

机械工程 90 理工类 6325

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为设施农业与装备、

机械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

控技术、精密机械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

术、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

电机与电器技术、工业工程技术、数控设备

应用与维护、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光电制造

与应用技术、智能光电制造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

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船

http://zsb.nbu.edu.cn/


院校

代号
院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英语要求 招考类别 学费 备注

舶工程技术、游艇设计与制造、汽车制造与

装配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化工智能制造技术、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

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港口机械

与自动控制、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轮机工

程技术、通用航空器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技术、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城市轨道

交通机电技术、汽车智能技术、软件技术、

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技术、医疗器械

维护与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技术服

务与营销的考生可报考。

环境工程 50 理工类 5500

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为安全技术与管理、

安全健康与环保、职业健康安全技术、材料

工程技术、城乡规划、风景园林设计、高分

子材料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工程安

全评价与监理、工业分析技术、分析检验技

术、古建筑工程技术、海洋渔业技术、化工

生物技术、化工装备技术、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环境监测技术、建筑

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精细化工技术、

石油化工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水产养殖技

术、水利工程、水文测报技术、药品生物技

术、应用化工技术、园林工程技术的考生可

报考。

生物技术 50 理工类 4800

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业为设施农业与装备、

园艺技术、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茶叶生产

与加工技术、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绿色

食品生产与检验、绿色食品生产技术、农产

品流通与管理、农村经营管理、农村新型经

济组织管理、林业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

医、动物医学、动物防疫与检疫、动物医学

检验技术、宠物养护与驯导、水产养殖技术、

海洋渔业技术、食品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

术、药品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食品加

工技术、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酿酒技术、食

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贮运与营销、食品检测

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

药品生产技术、药品质量与安全、制药设备

应用技术、生物制药技术、药物制剂技术、



院校

代号
院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英语要求 招考类别 学费 备注

药品经营与管理、保健品开发与管理、保健

食品质量与管理、化妆品经营与管理、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药学、中药学、生物教育的

考生可报考。

小计 430

注：1.“备注”中注明条件的，符合条件的考生方可报考;“英语要求”为

空白的表示对英语不作要求。

2.本计划表中学费仅供参考，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为准；招生专业、计划数

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二、招考类别

根据专业对口原则，高职高专和本科专业分为文史、理工、经管、

法学、教育、农学、医学、艺术八个招考类别。

三、招生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报考：

（一）我省全日制高职高专应届毕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三）身体健康，各专业身体要求按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四、报名与缴费

（一）网上报名

符合条件的考生须在 2025 年 3月 15 日 9时至 19 日 17 时内，登

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zjzs.net）报名系统，按要求如实填

写报名信息，上传本人照片。



（二）志愿填报

每个考生可填报 8 个志愿，每个志愿包括 1 所高校和 1个专业。

考生只能选择 1 个招考类别，具体类别根据考生高职高专阶段所学专

业，按《浙江省专升本各类别所含专业对照表（2025 版）》确定，

跨类别填报的志愿无效。考生填报前须认真查看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简

章和招生要求，确保本人志愿填报符合要求、入学后能正常完成本科

阶段学业。医学、护理类等专业的具体报考要求和学制年限，由招生

高校严格根据教育部和行业要求设定，在招生计划中予以明确。

（三）资格审核

相关高校于3月20日至22日期间对完成网上信息输入的本校考

生进行网上资格审核；3 月 23 日 9 时起，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

审核结果。

（四）网上缴费

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须于 3 月 24 日 9 时至 25 日 17 时登录报

名系统，按照系统指引完成网上缴纳考试费。根据《关于普通高校专

升本和“2+2”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浙价费〔2005〕17 号）

有关规定，收费标准为 110 元/人次。逾期未完成缴费的，视为放弃

报名。

五、考试组织

（一）考试科目

招考类别 考试科目

文史、法学、教育、艺术 大学语文、英语



理工、经管、农学、医学 高等数学、英语

艺术、体育类专业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同意，可由招生高校组织

专业加试，并在报名工作开始前完成。专业加试合格的考生才能填报

相应的高校专业志愿。

（二）各科分值：各科满分均为 150 分。

（三）考试时间：2025 年 4月 19 日，上午考高等数学、大学语

文（9:00～11:30），下午考英语（14:30～17:00）。

（四）考试组织。考试由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管理，各设

区市教育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考点设在设区市。考生于考前 1周

内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考前 1天考生可自主前往考点

了解考场安排。

（五）命题评卷。由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公布成绩时间

为 5月中旬。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按规定程序进行成绩核查申报。

成绩核查限报 1 科，只查漏评、误评、积分及统分差误，不查评卷宽

严。

六、招生录取

录取工作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招生高校负责、省

教育考试院监督”的体制。

（一）划定最低控制线

评卷结束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各类别计划的一定比例，分

别划定录取最低控制线。

（二）投档办法



按 8 个招考类别分别对考生总分进行排序，并从高分到低分按考

生志愿（高校+专业）顺序检索，一旦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高校和专

业，即投档到该高校该专业。投档比例原则上为 1∶1，同分情况下，

文史、法学、教育、艺术类按大学语文成绩高低排序；理工、经管、

农学、医学类按高等数学成绩高低排序，排序仍相同的考生一并投档。

（三）高校录取

招生高校根据招生计划严格按省有关规定制定工作细则，综合评

价、全面考核、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拟录取考生高职高专阶段就读

的高校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前审核确认拟录取考生高职高专毕业资

格，并报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复核，不能如期毕业者取消录取资格，

招生高校按审核通过的名单办理录取手续，并寄发录取通知书。

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专业，根据总体录取情况，视情决定

是否进行征求志愿。其中艺术大类中的音乐、舞蹈、表演类专业生源

不足时，可降分征求志愿，降分幅度不超过 10分。

七、学籍管理

（一）报到注册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2025年7月15日前取得的高职高专毕业证

书原件报到注册，缺一不予报到。专升本学生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学制两年（注明三年制的除外）。学费按升入学校同届学生收

费标准执行。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二）学籍管理



学生入学后不允许转学、转专业。毕业时发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

证书，文凭表述为“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

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际时间填写，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

学位。

（三）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入学后，高校要进行全面复查，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报到条

件和录取标准以及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省

教育考试院备案。

八、其他事项

（一）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

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 号）、《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服

义务兵役退役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招生办法（试行）》（教学厅〔2009〕

6号）精神及我省实际，符合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报考条件（含

我省户籍外省就读）的退役士兵，高职高专毕业当年或退役后 1年内

报名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录取时总分加 20分参加统一录取。

考生身份为退役士兵的，报名时须在报名系统上传身份证、义务

兵退出现役证照片，我省户籍外省就读的退役士兵考生还须上传毕业

证明照片。

考生不得跨省重复报名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否则遗留

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考生档案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组建并密封后，寄送温州大

学招生办公室（限 EMS 寄送；地址：浙江温州瓯海区茶山高教园温州



大学南校区行政楼本科招生办公室 501B；收件人：招生办；电话：

0577-86680800）。档案材料组成：考生中学、高职高专学习期间的

档案及《浙江省 2025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考试考生登记表》。

录取新生为学生党员的，均应按照党员管理的规定，办理组织关

系接转手续。党员介绍信接收单位为我校党委组织部（介绍信抬头为：

温州大学党委组织部，所去党支部可写“×××学院学生党支部”）。

由原党组织在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中发起转出申请，根据拟录取专

业，填写目标党组织。目标党组织应为具体学院党组织，报到后由所

在学院党组织在系统中接收后完成组织关系转接。

本简章与国家和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政策如有不一致之处，以国家

和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政策为准。


